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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乙方： ************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   年 **月  ** 日在 ******** 签署

甲  方：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地  点：安徽省铜陵市翠湖四路1335号
负责人： 

乙  方：******
地  点：***************
负责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规范合作双方的行为，保护合作双方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合作宗旨
围绕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实践教学计划及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教学任务为合作重心，根据各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与教学设计，通过合作基地的实训平台，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落实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第二条  合作内容
1.甲方派出带队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包括外出写生、外出采风、素材搜集、观摩学习等。
2.乙方作为甲方挂牌合作单位，应负责接待甲方外派师生的住宿、餐饮及教学研究工作，并保障甲方外派师生的食宿安全卫生与实践教学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 
3.此合同未展开之其余合作事项，全部按照《铜陵学院——实践教学写生基地协议书》内容执行。
第三条  合作期限
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    日，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四条    甲方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对外派师生进行专业指导、思想教育、安全管理和生活安排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实践教学活动期间，甲方外派师生将遵守乙方规章制度，维护乙方的设施财产及名誉。
3.在甲方与乙方共同商议事项中，听取乙方正确的建议和意见。
第五条    乙方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提供写生基地的基础设施与地域性资源优势为甲方外派师生提供实践教学的便利条件。
2.乙方应配合甲方的实践教学安排，提供短程交通服务及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处理，确保甲方外派师生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3.乙方应配合甲方的工作需求，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甲方实践教学活动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以及与教学活动相关的财务票据。
第六条    双方费用支付
1.甲方外派带队教师在实践教学活动结束时，应当通过刷公务卡的方式，支付自身的食宿费用（***元/天/人），乙方应提供相关发票。
2.乙方应根据甲方学生住宿产生费用，出具发票，甲方以对公转账的方式支付学生的住宿费用（**元/天/人）。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未经双方许可，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则违约方需要承担相关责任。
第八条    争议之解决
1.本协议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若经协商仍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应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九条    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
2、本协议一经签署，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本合同。如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有任何变更、补充或修改、双方应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3、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甲    方：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乙    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